







 阿政办发〔2018〕21号

 
关于印发阿鲁科尔沁旗农村牧区最低
生活保障精准认定意见的通知

各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旗直各有关单位：
    现将《阿鲁科尔沁旗农村牧区最低生活保障精准认定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阿鲁科尔沁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3月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阿鲁科尔沁旗农村牧区最低生活
保障精准认定意见
 
为进一步规范农村牧区最低生活保障（以下简称“低保”）工作，确保低保制度公开公平公正实施，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第649号令）、《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发〔2012〕45号）和《赤峰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民政局关于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精准认定意见的通知》（赤政办字〔2017〕5号）文件精神，结合《2017年阿鲁科尔沁旗城最低生活保障精准认定意见》（阿政发〔2017〕18号）有关内容，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基本原则
 依据户籍、年龄、疾病、残疾、赡（抚、扶）养人、家庭收入、财产状况、医药费支出等民主评议情况认定低保救助对象。坚持按户施保补差发放原则；坚持统一全旗低保核查口径，通过公式换算家庭收入原则；坚持通过民主评议，评议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真实性原则；坚持经公示无异议，且家庭收入和财产符合家庭经济状况核对规定条件原则。
二、低保分类
纳入低保保障范围的对象，按扣减重病重残等刚性支出后核定的家庭人均收入实行按户施保、差额救助，以当地保障标准减去家庭人均收入的差额为救助金额。救助金额达到保障标准90%--100%的纳入A类保障范围，救助金额达到保障标准50%--90%的纳入B类保障范围，救助金额在保障标准50%以下的纳入C类保障范围。
三、认定条件
   （一）户籍条件
低保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必须持有阿鲁科尔沁旗常住户口，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居住地与户籍地一致，且长期居住在阿鲁科尔沁旗辖区范围内的居民。农村牧区低保申请人在户籍所在地生活居住的时间每年不得少于3个月。
申请人或者其家庭成员的户籍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按以下方式办理：
1.申请人家庭户籍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为人户分离家庭。具备户口登记条件的，原则上将户口迁至实际居住地后方可提出申请。
2.在阿旗境内，户籍与居住地不一致且在现居住地居住一年以上的，申请低保时要提供现居住地嘎查村（居）委员会证明（包括家庭生活情况、住房情况、联系方式等）；跨省市（旗县区）的人户分离家庭，需提供长期居住地苏木乡镇（街道）、嘎查村（居）民委员会证明，（包括家庭生活状况、住房状况、联系方式等）同时填写异地核查表。
3.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分别持有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的，一般按户籍类别各自申请城市低保和农村牧区低保。按户籍改革新办理的户口，暂按户籍所在地申请低保。
    （二）资格条件
配偶，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已成年但不能独立生活的重病、重残子女，在校接受本科及其以下学历教育的子女，其他具有法定赡（扶、抚）养义务关系并属同一户籍的人员。没有法定赡（扶、抚）养关系的人员，虽与申请人在同一户口上，不视为家庭成员，已建立家庭的成年人，虽然户口与申请人在同一户口簿上，但没有共同生活的，也不视为家庭成员。
四、材料提供
申请低保救助家庭应提供的材料：
1.家庭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法定赡（扶、抚）养人身份证复印件；
3.家庭收入证明材料（其中，通过一卡通发放的国家各项惠农惠牧补贴等收入证明由苏木乡镇、街道统一出具）；
4.上年度以来旗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医药费报销单、诊断书、病例等（单独提供诊断书、病历视为无效）；
5.残疾的，提供第二代残疾人证原件、复印件；
6.在校学生证明：同一家庭同时有两名及以上在校高中生、本（专）科生的，应提供学生在校证明材料（注明学校联系电话和联系人）；
7.婚姻状况证明（结婚证、离婚证、离婚协议书、法院判决书等）复印件；
8.人户分离家庭按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9.其他与申报低保有关需要提供的证明。
申请低保家庭重病、慢性病认定情况：
1.重大疾病：是指治疗费用较大且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严重影响患者及其家庭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的疾病。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卫生厅、医改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意见的通知》（内民政社救〔2013〕210号）文件规定，认定的重大疾病病种有：重度精神病、终末期肾病、耐多药结核病、布鲁氏杆菌病、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白血病、艾滋病机会性感染、急性心肌梗塞、脑梗死、血友病、I型糖尿病、甲亢、唇腭裂、肝癌、妇女宫颈癌、乳腺癌、儿童苯丙酮尿症、儿童尿道下裂症、产科急危重症抢救等25种，生活不能自理以及民政部门认定应纳入重特大疾病范围的其他疾病。住院自付部分医药费累计超过6000元的家庭或个人。
重特大疾病应提供旗县级（含）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病历复印件（加盖医疗机构公章）及医药费报销单等证明材料。
2.慢性病：是指构不成感染，具有长期积累形成疾病形态损害的疾病总称。上年度以来，同一个户籍家庭成员患有疾病，住院自付部分医药费累计超过6000元的家庭或个人，生活半自理以及民政部门认定应纳入慢性疾病的其他疾病。
慢性病应提供的证明材料：
（1）提供医保部门慢病认定表；
（2）因没有缴纳医疗保险等特殊原因未报销医药费的，应提供旗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住院治疗病历（加盖医疗机构公章）及医药费原件，按照医药品总额的30%作为家庭扣减数额。
有下列任一情况的家庭不予认定：
1.未按规定提出申请，不提供有关证件、证明或证件、证明提供不齐全的；
2.不配合或不委托授权工作人员依法对其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对，隐瞒家庭真实收入和财产及子女情况，提供虚假证明或转移财产的；
3.本人或配偶有一方为行政事业单位正式职工、国有企业正式职工或被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雇佣的；
4.家庭成员有养老金、离退休金、退职生活费、遗属补助金、失地保险金、安排子女自费择校就读的；
5.经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申请家庭银行存款、有价证券、股票等金融资产人均超过本地区当年低保标准3倍以上的，且无合理刚性支取证明的家庭；
6.申请家庭拥有两处以上住房的；农村牧区家庭拥有两处以上住房且有房屋（包括附属用房）出租的；家庭拥有商业用房现实际用于商业经营的住房或附属用房；
7.在市监局注册有限责任公司或独资企业及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或未经市监局注册但有经常使用雇工从事经营活动的。
8.家庭拥有汽车、农柴，大型农机具的（用于日常农牧业生产的小型三轮车、四轮车除外）；
9.实施规模经营养殖户、种植户；（以农牧业局提供的规模经营数据为准）；
10.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及孤儿、困难儿童等条件的，应分别申请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孤儿等相关专项救助，不享受低保待遇；
11.土地、草牧场、林地和住房被征（占）得到合理补偿，且补偿金人均高于低保保障标准3倍以上的；
12.采取变卖、隐藏、转移家庭财产或人为分户等规避法律、法规的行为造成无经济来源、生活困难假象的；
13.参与各种形式的赌博、吸毒、嫖娼、邪教组织等违法行为造成生活困难尚未改正，或因其他违法行为处于行政拘留、服刑、强制戒毒期间的，在银行有不良记录和被公布为老赖期间的；
14.政策规定其他不能享受城乡低保待遇的情形。
五、核算办法
个人劳动力系数依据年龄、残疾程度、重病、慢病等综合因素确定（劳动力系数测算标准及代码表附后）。
（一）一般家庭收入核算
 1.农业生产经营收入核算
 个人年收入＝个人劳动力系数×上一年度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为准）×60%。
 2.务工收入核算
 个人年收入＝个人劳动力系数×上一年度本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的数据为准）×6个月。
 3.农村牧区养殖业年收入核算
 平均每头（只）牛羊等牲畜年收入核算标准，分别乘以现有牛或羊等牲畜数量。
（1）根据牲畜出栏率，扣除养殖中各项投入后，核定每头（只）牛羊年纯收入。平均标准为：牛500元，驴500元，羊50元，猪200元，(牛：农区5头、牧区10头；驴5头；猪5头；羊：农区30只、牧区50只起算）；
（2）家庭基本生产生活必需的耕牛（马、骡、驴）、猪、鸡、鸭等不计入家庭收入。
4.通过一卡通发放的国家惠农惠牧补贴、退耕还林还草等计入收入的补贴证明由苏木乡镇、街道统一出具。
5.土地、房屋出租、拆迁、征用等财产性收入以实际数额计算。
6.子女收入及赡养费的核算
（1）子女居住在农村牧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未进行畜牧养殖的，应付给父母的年赡养费＝个人劳动力系数×上一年度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
（2）子女无稳定收入在城镇务工的，付给父母的年赡养费＝个人劳动力系数×上一年度本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6个月×5%；
（3）子女从事养殖业经营的，按家庭养殖业年纯收入的5%付给父母年赡养费；
（4）子女在农村牧区从事个体工商经营或合作社经营的，付给父母的年赡养费＝个人劳动力系数×上一年度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子女在城镇从事个体工商经营或合作社经营的，付给父母的年赡养费＝个人劳动力系数×上一年度本地区最低工资标准×12个月×5%；
（5）子女家庭有正在使用的家庭小轿车（残疾人代步车除外）或机动运输车辆的,按购车价的2%核算付给父母的年赡养费；
（6）子女为行政事业单位或企业正式职工，付给父母的年赡养费＝年工资总额×5%。其中：在行政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上班的，年工资核定基数应不低于36000元;在其他企业有长期稳定工资收入的,年工资核定基数应不低于18000元；
（7）子女从事其他行业的，可参照第（1）至（6）条标准核定赡养费；
（8）同一个子女，上述收入项目重复时，应累计计算收入和赡养费；子女的其他收入可按2%核算计入赡养费；
（9）子女有下列情况的，可以不计算赡养费：
子女长期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中目前有患重特大疾病的；目前享受低保救助的；是正在服役的现役军人（不包括军官、士官）；连续3年以上（含3年）脱离家庭独立生活的宗教教职人员；在监狱服刑的；同一家庭有2名及以上子女就读大学生的。
（10）能够出示协议书、裁决书或判决书等有效收入证明的，按照证明计算相应收入。不能提供有效证明的，应按上述方法核算相关收入。
（二）特殊困难家庭收入扣减核算    
对于因重残、重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家庭，有未成年人的丧偶单亲家庭，一户多残、多重残疾家庭、60周岁以上老年人在核算其家庭收入时，适当进行扣减核算，以达到提高这些特殊困难家庭救助水平。
计算方法：
1.重病或重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家庭：扣减金额=上一年度本地区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0.4×家庭成员重病或重残人数；
2.多重残疾家庭：扣减金额=上一年度本地区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0.4×多重残疾人数；
3.60周岁以上老年人家庭：扣减金额=上一年度本地区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0.3；
4.未成年人的丧偶单亲家庭：扣减金额=上一年度本地区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0.2；
上述条款1-4项有重复的，可累计扣减。多重残疾人员，先按多重残疾中残疾程度较重的核定个人劳动力系数核算收入，再扣减家庭核算收入。
（三）扣减家庭支出核算
1.上年度以来，患重特大疾病、慢病或突发事件住院治疗后经报销或救助后，个人累计自付部分6000元（含）以上家庭超出部分金额计入困难家庭合理性支出，重特大疾病、慢病无封顶，其他疾病扣减封顶线为10000元。
2.同一家庭有2名及以上在读高中生或大学生且未享受《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自治区教育厅财政厅关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普通高校新生入学资助政策意见的通知》（内政发〔2014〕81号）教育资助政策的家庭，每户按6000元标准计入困难家庭合理性支出。
3.车祸（有责任人并给予赔偿的）、吸毒、自残等情况，城乡基本医疗保险部门未报销的医药费不列入家庭扣减范围。
    （四）不计入家庭收入项目：
1.优抚对象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的优抚待遇；
2.见义勇为人员获得的一次性奖励金；省市级以上劳动模范退休后享受的荣誉津贴；
3.在校学生获得的奖学金、助学金和困难补助金及住宿生活费补助；
4.义务兵的津贴、家属优待金和退伍费；
5.各级政府、社会各界给予的临时性救助款物；
6.人身损害赔偿金中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辅助器具费、康复费、后续治疗费；
7.工（公）伤职工除按月领取的停工留薪工资福利、伤残津贴，工（公）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以外的工伤保险金；
8.医疗保险待遇中的个人账户医保金、住院及门诊报销的医疗费、医疗补助费；
9.计划生育奖励金、除按月领取的生育保险津贴以外的生育医疗费；
10.高龄津贴、救灾款、医疗救助资金和临时救助资金；
11.农村牧区居民基础养老金；
12.扶贫政策中政府或帮扶单位给予的现金，扶贫项目
奖补资金；
13.重度残疾人补贴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六、民主评议和公示
     （一）民主评议：
民主评议工作由苏木乡镇、街道驻嘎查村工作队负责人主持，按以下程序进行：
1.成立低保评议工作领导小组。各苏木乡镇、街道成立由分管民政工作的领导、纪检书记为正副组长，民政办工作人员、嘎查村（居）委会书记、主任为成员的低保审核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开展基层低保核查、民主评议和审核工作，并履行以下职责：
（1）指导本地区受理申请和低保核查工作；
（2）建立党员代表库（外出打工、行动不便、不能正常参加党组织生活的党员除外），报请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党委审批；
（3）建立村民代表库(所有在换届选举中产生的村民代表)；
（4）入户核查低保申请相关资料的真实性，提交民主评议会评议；
（5）对低保评议代表人数进行审核监督；
（6）组织开展低保民主评议、公示、档案审核上报工作，接待受理群众来访来信；
（7）组织开展对低保评议人员的政策培训；
（8）低保审核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在城乡低保精准认定过程中只负责监督，不能参与评定。
2.低保评议代表组成人员：低保评议代表由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驻嘎查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嘎查村（居）两委班子所有成员、党员代表和村民代表组成评议代表库。在低保评议中，以嘎查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和嘎查村两委班子所有成员为基数，由苏木乡镇、街道低保审核工作领导小组随机在党员代表库和村民代表库中随机抽签产生民主评议人员。
参加民主评议会代表人数原则上不得少于15人（一般为单数），具体人数由苏木乡镇、街道低保评议领导小组确定，参加低保民主评议的代表人数应占评议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二。
民主评议程序。民主评议前，宣布评议规则和会议纪律；民主评议时，申请人或代理人陈述申请理由及家庭基本情况，入户调查人员介绍对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核查情况，评议代表可进行公开询问核实，然后就申请人申报的家庭人口、家庭收入和财产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评议。
民主评议的方式：申请人申报的家庭人口、家庭收入和财产的真实性、完整性以“无记名”形式进行评议，所有参加评议人员应当对评议结果进行签字确认。如实填写《民主评议意见汇总表》，加盖公章报苏木乡镇、街道进行复核。对于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申请人，取消其参加评议资格，本年度内不再受理其低保申请。
经苏木乡镇、街道审核后，将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相关材料、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情况、民主评议情况、公示情况、审核意见等相关材料和影像材料上传到低保网上审批系统等待审批，同时将相关申请材料的纸质档案报送民政局。
抽查审批。旗民政局在全面审查档案材料的基础上，按照不低于30%的比例进行入户抽查，对符合条件的，及时进行审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批准，并及时通知苏木乡镇、街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二）民主公示
新申请低保对象进行三榜及时公示，即嘎查村（居）对申请人家庭人口、家庭收入、子女等情况的真实性进行公示，苏木乡镇、街道经信息对比、入户调查、民主评议后，对拟上报的低保名单在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大厅和申请人居住地进行公示，民政局审批结果后，对拟享受低保待遇人员进行公示。公示期间出现异议的，将暂缓审核审批。

附件：农村牧区低保劳动力系数测算标准及代码表							

阿鲁科尔沁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3月30日印发

— 14 —

— 1 —

附件
农村牧区低保劳动力系数测算标准及代码表
	类别及等级年收入
	　
	男18-55周岁（含）
女18-50周岁（含）
	男56-65周岁（含）
女51-60周岁（含）
	男66-70周岁（含）
女61-65周岁（含）
	男71周岁以上、
女66周岁以上，
75周岁以下（含）
	18周岁以下
及在校学生
或76周岁以上

	正常人员
	家庭成员收入
	A1：1
务农：5225元
务工：9360元
	A2:0.7
务农：3658元
务工：6552元
	A3:0.4
务农：2090元
务工：3744元
	A4:0.2
务农：1045元
务工：1872元
	A5:0
务农：0元
务工：0元

	
	子女赡养费
	A1：1
务农：435元
务工：468元
	A2:0.7
务农：305元
务工：328元
	A3:0.4
务农：174元
务工：187元
	A4:0.2
务农：87元
务工：94元
	A5:0
务农：0元
务工：0元

	有部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员：
肢体、智力、精神4级；语言听力3、4级
	家庭成员收入
	B1：0.6
务农：3135元
务工：5616元
	B2：0.5
务农：2613元
务工：4680元
	B3：0.3
务农：1568元
务工：2808元
	B4：0.1
务农：523元
务工：936元
	B5：0
务农：0元
务工：0元

	
	子女赡养费
	B1：0.6
务农：261元
务工：281元
	B2：0.5
务农：218元
务工：234元
	B3：0.3
务农：131元
务工：140元
	B4：0.1
务农：44元
务工：47元
	B5：0
务农：0元
务工：0元

	慢病人员
	家庭成员收入
	C1：0.4
务农：2090元
务工：3744元
	C2：0.3
务农：1568元
务工：2808元
	C3：0.2
务农：1045元
务工：1872元
	C4：0.1
务农：523元
务工：936元
	C5：0
务农：0元
务工：0元

	
	子女赡养费
	C1：0.4
务农：174元
务工：187元
	C2：0.3
务农：131元
务工：140元
	C3：0.2
务农：87元
务工：94元
	C4：0.1
务农：44元
务工：47元
	C5：0
务农：0元
务工：0元

	有少部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员：
肢体、智力、精神3级；语言听力残疾1、2级；
视力残疾低视力1、2级
	家庭成员收入
	D1：0.2
务农：1045元
务工：1872元
	D2：0.1
务农：523元
务工：936元
	D3：0
务农：0元
务工：0元
	D4：0
务农：0元
务工：0元
	D5：0
务农：0元
务工：0元

	
	子女赡养费
	D1：0.2
务农：87元
务工：94元
	D2：0.1
务农：44元
务工：47元
	D3：0
务农：0元
务工：0元
	D4：0
务农：0元
务工：0元
	D5：0
务农：0元
务工：0元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重残人员：肢体、智力、
精神残疾1、2级；视力残疾盲1、2级
	家庭成员收入
	E1：0
务农：0元
务工：0元
	E2：0
务农：0元
务工：0元
	E3：0
务农：0元
务工：0元
	E4：0
务农：0元
务工：0元
	E5：0
务农：0元
务工：0元

	重特大疾病人员
	家庭成员收入
	F1：0
务农：0元
务工：0元
	F2：0
务农：0元
务工：0元
	F3：0
务农：0元
务工：0元
	F4：0
务农：0元
务工：0元
	F5：0
务农：0元
务工：0元

	特殊家庭核算
收入扣减项目
	    1、长期居住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中，有需要照顾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重度残疾人员（个人劳动力系数代码为E1、E2、E3、E4或E5）、或患癌症等重病成员（个人劳动力系数代码为F1、F2、F3、F4或F5）；
    2、有未成年人的丧偶单亲家庭；
    3、多重残疾人员；
    4、60周岁（含）以上老年人家庭；
    5、两个及以上在读大学生家庭；  2017年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709元每年。2017年人均最低工资标准：1560元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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